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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最保密期限 :

附件 : 如說明四

主話有關責會建請統一訂定 「 土木包工業承攬規模範囡 」 一 案

' 復如言兌日月，請查照 。

3兌明:

1T 一、 奉交下責會105年10 月 18 日 臺 區 管( 105 ) 銘業字第 0321號

線

函辨理 。

二 、 查 1 ，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園申報淨值及一

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辨法 」 第 2條規定略以 . 1 土木包工

業承攬小型綜合營繕工程造價限額為新臺幣六百萬元，其

承攬工程之橋樑柱跨距為五公尺以下，建築物高度、建築

物地下開挖深度及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之規模範園，由t

直轄市、縣、( 市 ) 主管機關擬訂，報請中央主管織關核定

」 合先敘明 。

三、查前開條文規定其立法意當略以 1 由於本法公布施行

前，原土木包工業並不屬 營造業，且由於各縣市城鄉差距

頗大，故土木包工業得承攬一定金額以下或規模之建築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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